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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龙头企业考核100分，考核综合得分80分以上的，方可列入市级龙头企业申报对象。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	考核内容
	指标要求
	分值
	计分标准
	考核评分

	企业规模
（40分）
	年销售收入2000万左右
	20分
	每少100万扣1分，最高扣减5分；每超过5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
	

	
	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
	20分
	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1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
	

	企业信用
（10分）
	依法纳税
	4分
	依法纳税的计4分，欠税的计0分
	

	
	不欠工资不欠社保
	6分
	达标的计6分，若有一项不达标的扣3分，两项都达不到的计0分
	

	资产负债率
（10分）
	60%以下
	10分
	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%（含60%）以下的计10分，高于60%的计0分
	

	带动能力
（20分）
	带动农户
	20分
	企业带动农户500户的计1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增加100户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10分
	

	企业竞争力
（20分）
	两品一标认证
	4分
	绿色、有机各计2分，否则计0分
	

	
	名牌名品
	4分
	有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片产品的计4分，没有的计0分，有省著名商标或者名牌产品的计2分，没有的计0分，最高不得超过4分
	

	
	质量管理认证环保达标证明安全资格认证卫生管理认证
	2分
	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，否则计0分
	

	
	职业技能
	4分
	持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达到80%以上计4分，达到60%计2分，低于60%的计0分
	

	
	发明专利
	2分
	有证书计2分，没有的计0分
	

	
	注册商标
	2分
	有的计2分，没有的计0分
	

	
	财务管理
	2分
	有严格执行计2分，没有的计0分
	

	合计
	
	
	
	




